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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
令第三十五号） 

 

第六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、按时足额缴纳社会
保险费，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、减免。职工应
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，用人单位应当按
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。 

 

 



补缴2011年7月之前 
 
关于印发《关于贯彻实施〈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〉

有关问题的具体办法》的通知（京劳社养发〔2007〕21号） 
 

第六条 在国家规定劳动年龄内的被保险人，由于用人
单位原因应缴未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，用人单位可以向劳动
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补缴申请，并提交申请补缴期间与被
保险人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，以及工资收入凭证，经确认后，
可以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。 

 

 



补缴2011年7月之前 
 
《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》（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

183号） 
 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
城镇职工，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，应当按照本规
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职工、个体
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，以下统称为被保险人。 

 

 



关于印发《关于贯彻实施〈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＞
有关问题的具体办法》的通知（京劳社养发〔2007） 21号） 

 
第六条 补缴时，以被保险人相应补缴年度的缴费工资

基数，分别乘以办理补缴时上一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与相应
补缴年度上一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，作为相应补缴年
度的补缴基数，按历年规定的单位与个人缴费比例之和缴纳。
被保险人以本人相应年度的缴费工资基数乘以相应补缴年度
个人缴费比例补缴，差额部分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。 

放大系数适用于补缴2011年7月前养老保险。 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 
 

第八十六条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
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，并自欠缴之
日起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；逾期仍不缴纳的，由有
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。 

 

滞纳金适用于补缴2011年7月及以后的社保费用。 



关于贯彻实施《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》有关问题的通
知（京劳社养发〔2007〕29号） 

第四条 新参加工作或失业后再就业的人员，转业、复员、
退伍军人，由机关或其他企、事业单位调（转）入企业的人员：
以进入本企业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当年各月缴费工资基数。
从第二年起，以本人上一年在本企业实发工资的月平均工资作
为缴费工资基数。 

工资组成部分参考《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》（国家统
计局第1号令）及《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
知》（劳社险中心函〔2006〕60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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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划分 
对应费款所属期2023年12月前的补缴业务仍由社

保负责； 
对应费款所属期2023年12月后（含12月）的补缴

业务，先通过人社、医保平台办理补缴进行缴费开始
时间的推送，传输至税务后单位再通过社保费管理客
户端申报基数后完成缴费。 

 

 

 

 



业务受理条件： 

在国家规定劳动年
龄内的被保险人，由于
用人单位原因造成职工
在劳动关系存续期内应
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未缴
纳，导致职工社会保险
费断缴的，依单位申请
为职工办理补缴手续。 

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5号） 

关于印发《关于贯彻实施〈北京
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＞有关问题的具
体办法》的通知（京劳社养发〔2007〕
21号） 

 



办理方式： 

 线下综窗办理 

 网上服务平台办理 

 • 单位登录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-缴费管理-社
会保险缴费与变更-单位申报个人补缴申请 

• 可选择【零星申报】或【批量申报】 

 









材料要求： 

1.《北京市社会保险缴费业务申请表（单位）》 

2.《北京市补缴社会保险费确认单》 

3.对应电子数据（仅办理三险补缴批量业务时提供） 

4.补缴期间为2018年12月（含）前需提供补缴月份的原
始工资表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（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
位公章）以及劳动合同；2019年1月（含）后需提供个人
所得税纳税记录；其中若单位社保与税务不在同一区县
，补充电子税务局报税截图。 

 



材料要求： 

5.医疗（含生育）通过“普通单位企业版”软件报盘并
打印表格（一式二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 

6.有下述情况中的一个或多个，需按照要求分别提交材
料： 

①使用护照参保的在华就业外籍人员补缴另需提供以下就业证件
之一：《外国人工作许可证》《外国人就业证》《外国专家证》
《外国常驻记者证》《北京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居住证》 

②港澳台人员补缴2018年06月及之前的社会保险费，另需提供
《港澳台人员就业证》 



材料要求： 

③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超过3年（含）的，另需提供：人民法
院、审计部门、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争议仲裁委
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
应文书 

④补缴2011年7月之前的社会保险费，另需提供行政部门审批材
料 

⑤养老保险账户类别为“临时缴费账户”的参保人，另需提供
《在京养老保险“临时缴费账户”有关事项告知书》 

 



补缴2011年7月之前审批材料如下： 

1.《补缴2011年7月1日前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确认申请表》一份，加盖单位
公章； 

2.劳动关系类材料：被补缴人补缴期间的劳动合同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； 

3.工资类材料：补缴期间单位发放工资的工资收入凭证、工资明细等材料
原件及复印件（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
4.居民户口薄原件及复印件：户口薄中需能体现补缴期间是否为城镇户籍
性质； 

5.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超过3年（含）的，需同时提供：人民法院、审计
部门、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
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。 







待遇领取人员当月缴费生成 

◆应用场景 

退休人员退休当月缴费计划生成 

注意：只有提交了退休一件事申请，且档案审核通过确认了退
休时间后才可以进行退休当月缴费生成。 

◆缴费时间 

全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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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划分 

   对应费款所属期2023年12月前的补差业务仍由社
保负责，单位通过人社部门网厅、综窗原流程办理； 

   对应费款所属期2023年12月后（含12月）的补差
业务，单位向税务部门办理。 

 

 



业务受理条件： 

由于用人单位原因
造成职工在劳动关系
存续期内社保缴费基
数不足，依单位申请
为职工办理差额补缴
手续。 

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5号） 

《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劳社险中心函
〔2006〕60号) 



办理方式： 

 线下综窗办理 

 网上服务平台办理 

 • 单位登录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-缴费管理-社
会保险缴费与变更-单位申报补退基数差 

• 可选择【零星申报】或【批量申报】 

 







补缴基数差额有下述情况之一不适用承诺制： 

①单位申请补缴2011年7月前的基数差额的； 

②申请单位曾作出虚假承诺或存在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，信用
尚未修复的； 

③单位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； 

④单位申请时间段已办理过补缴基数差额的； 

⑤申请一次性补缴基数差三年以上的； 

⑥工伤人员补缴受伤前12个月基数差额的； 

⑦申请补缴基数差时该人员临近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2个月的 

 



承诺制补差材料要求： 

1.《北京市社会保险缴费业务申请表（单位）》 

2.《参保职工缴费基数补差申办单》 

3.对应电子数据（批量业务适用，非必要） 

4.医疗（含生育）通过“普通单位企业版”软件报盘并
打印表格（一式一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，涂改无效） 

 



非承诺制补差材料要求： 

1.《北京市社会保险缴费业务申请表（单位）》 

2.《参保职工缴费基数补差确认表》 

3.对应电子数据（批量业务适用，非必要） 

4.医疗（含生育）通过“普通单位企业版”软件报盘并
打印表格（一式一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，涂改无效） 

 



非承诺制补差材料要求： 

5.参保人上一年度的本单位原始工资表（职工所在页、体现工
资构成）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，当年入职本单位的提供参保人在
本单位的首个全月原始工资表（职工所在页、体现工资构成）
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（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） 

6.不适用承诺制的第四至第七种情况另需补充提交：本单位原
始工资表复印件对应的个人工资发放银行流水,如2019年1月
（含）后可提供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。 








